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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见习记者 潘立阁 通讯员 华国辉 董华武 高燕福

本报讯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将提高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新标准将从今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其
中，城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350元，各县（市）农村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40元。

全市城乡低保标准 10月起提高
城区城镇居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350元
低保对象人均月补助水平增加15元

□据 新华社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27日在中南海听取兰
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情况汇报。他强调，教育实践
活动有期限，加强作风建设无尽期。做
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段时
间工作很关键，一定要敬终如始、一鼓
作气、善作善成，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在汇报会上，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
汇报了兰考县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特
别是召开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
会以来的情况。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
汇报了河南省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

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指出，全党用了一年多时
间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要切实做到防
止前紧后松、防止矛盾积压、防止简单
粗糙、防止短期效应。要着力抓好整
改落实，向群众公布了整改清单、做出
了整改承诺，说出一条就要做到一
条。要着力抓好制度建设，聚焦改作
风转作风的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出台
一个就执行落实好一个。

习近平在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
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指出

加强作风建设无尽期

集中供养标准：

城市区提高至每人每年不低于：
4200元

各县（市）提高至每人每年不低于：
3660元

（集中供养标准一律不含敬老
院日常运行经费）

分散供养标准：

维持每人每年不低于：
2220元

此次标准调整是在全省未统一
提高标准的情况下，由市、县两级财
政自筹资金，提高保障标准及补助
水平的。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
五保供养标准的提高幅度，主要依
据困难消费群体平均消费水平的增
幅来确定。

补助金发放严格实行资金专户
管理，严禁挤占、挪用、截留等情况
出现。

低保对象人均月补助水平增加10元，
分类施保水平分别达到：

A类129元 B类109元 C类89元

低保对象人均月补助水平增加15元，
人均补差不低于220元/月

（低保金数额=低保标准-申请人家庭人均收入）

● 城市低保

城区城镇居民 330元

各县（市）城镇居民

每人每月提高标准

350元

300元 320元

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 农村低保

城区农村居民 2100元

各县（市）农村居民

每人每年提高标准

2380元

1800元 2040元

● 农村五保供养

●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